关于成立云工商扶贫工作小组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处（室）、中心：

为全面落实、推进我校“精准识贫、精准帮扶”的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工作的指导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，为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，经校委会研究决定，成立云工商扶贫工作小组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主要工作内容

1、 做好政策宣传，重视资源引入，保障资助发放，做好统筹协调；

2、落实扶贫工作精神，创新扶贫工作方式，真扶贫、扶真贫，解决学生实际困难；

3、完善制度建设，加强监督管理，确定帮扶责任人的相关要求；

4、认真做好建档立卡基础性工作，建立档案数据库，确保可溯性。

2、 小组成员

组  长：校党委书记于波

副组长：邹利斌常务副校长、李娅副校长、高卫国副校长

组  员：党委办公室主任佘达文、学生处副处长杨万灵、招生办公室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伏鹏飞、宣传中心主任孔祥刚、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/滇西青年创业学院负责人李歆

3、 工作职责及分工

（一）党委办公室：综合管理、统筹协调。

（二）招生办公室：

1、遴选、识别：向渠道关系确定报考我校贫困生情况，并从中注意遴选优秀、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；与渠道关系通报投档情况，根据前期了解并与渠道沟通，筛选贫困生典型，并申请对个别贫困生进行单独资助。

2、跟进帮扶：通过鼓励贫困新生分享自己经历，鼓舞更多新生安定学习，认可学校。

3、协助开展其他“扶贫”工作。

（三）学生处：

1、制度建设：（1）宣传、执行国家资助政策，做好年度资助工作计划与总结；（2）建立并完善奖、贷、助、补、减、免的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；

2、数据库建设：（1）开展经济困难学生基本情况调查工作，建立健全经济困难学生档案；（2）负责做好助学贷款学生的信息登记与贷款报表等的报送工作；（3）负责各类涉及学生资助工作的文件、资料的分类与存档工作。

3、政策落实：（1）负责新生入校“绿色通道”工作；（2）负责学生学费减免审核工作；（3）负责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及贷后管理工作；（4）负责做好国家助学奖学金的评定发放工作；（5）负责做好学生临时性补助的审核和发放工作；（6）负责做好各类社会助学项目的发放、管理及协调工作。（7）拓展助学活动，积极争取社会资助。

4、协助开展其他“扶贫”工作。

（四）宣传中心：

1、政策宣传：在录取材料中加大贫困资助宣传的部分，并设置专门咨询电话、网页等。

2、典型宣传：典型贫困生资助情况策划并进行全程报道，联络媒体进行广泛传播。

3、跟踪报道：关注资助学生学业表现，对学业优秀者进行报道。

4、协助开展其他“扶贫”工作。

（五）就业服务中心

1.负责全校建档立卡户学生信息毕业档案管理工作。

2.负责制定全院就业困难学生的年度帮扶计划，对各院就业帮扶工作具体指导、督促、检查与考评。

3.负责为贫困生就业生办理户口和档案免费托管，对全院就业帮扶工作情况进行汇总、统计、上报等。

4.负责建立各分院就业困难学生的帮扶“台账”。

5.负责和完善 “一帮一”的帮扶体系，制定就业精准帮扶“挂包帮，转走访”工作的实施细则。

6.负责统筹和具体实施就业帮扶工作，针对困难学生开展毕业前技能培训、心理咨询、专场招聘、优先推荐、经济资助等帮扶工作。

7.负责督促各二级分院院长、各科辅导员积极帮助困难学生开展就业帮扶各项工作。

（六）滇西青年创业学院

1.负责滇西青年创业学生建档立卡户的档案管理工作。

2.负责滇西青年创业学院“一帮一”精准帮扶计划、导师指导、学习督促帮扶办法。

3.负责制定滇西青年创业学院学生全程跟踪体系。

4.负责制定滇西青年创业学院学生创业精准帮扶工作的实施细则。

5.负责创业政策的咨询及贷款帮扶。

6.负责帮扶导师团队的建立，创业培训服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认识，高度重视。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在学校中的影响和作用，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在“扶贫”工作推进过程中，各学院、部门主要领导作为负责人，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

（三）精心组织，狠抓落实。按照校委会的要求，结合实际积极思考“扶贫”工作的推进措施，发挥骨干人员的作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精心组织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将“扶贫”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四）主动建设，开拓创新。在工作推进过程中积极思考，主动建设，开拓创新，加强研究，不断提高“扶贫”工作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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